
 

 
 
 

 
保医保〔2023〕69号 

 
保 定 市医疗保障局 
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调整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 
通  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，白沟新城党群工作

部、白沟新城民生保障局、高新区民生保障局,各相关医疗机

构： 

按照《河北省医疗保障局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

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冀医保函〔2023〕71 号）

要求，对我市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调整修订（见附件

1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，及时更新信息系统目录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示，并向患

者做好宣传解读工作。 

二、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项目内涵及说明进行收费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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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借机增加患者就医费用负担。 

三、慢特病待遇中同时使血液灌流和血液透析项目进行联

合治疗时按定额支付，根据险种和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见附

件 2。 

四、医疗机构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医疗保障

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反馈。 

五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22 日起执行。如有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 

附件：1.调整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

          2.血液灌流同时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支付标准 

 

 

 

保定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月 15 日 

— 2 —



附
件

1

调
整

修
订

部
分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序 号
编
码

项
目
名
称

计
价

单
位

指
导
价
格

（
省
）

指
导
价
格

（
市
）

指
导
价
格

（
县
）

指
导
价
格

（
基
层
）

项
目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说
明

1
3
1
1
0
0
0
0
1
0

血
液
灌
流

次
3
0
0

2
7
0

2
4
3

1
9
4

主
要
用
于
急
性
中
毒
的
抢
救
以

及
需
要
清
除
一
些
大
分
子
有
害

物
质
的
治
疗
，
可
用
常
规
血
液

透
析
机
，
连
续
性
肾
脏
替
代
治

疗
设
备
或
者
独
立
的
血
泵
进

行
，
用
专
用
的
管
路
和
血
液
灌

流
器
，
对
血
液
进
行
非
特
异
性

的
吸
附
治
疗
。

血
液

灌
流

同
时

联
合

血
液

透
析

治
疗

，
省

、
市

级
医

疗
机

构
血

液
灌

流
按

2
5
0
元

计
价

，
县

级
医

疗
机

构
血

液
灌

流
按

2
2
5
元

计
价

，
基

层
医

疗
卫

生
机

构
血

液
灌

流
按

1
8
0
元
计
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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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血
液

灌
流

同
时

联
合

血
液

透
析

治
疗

支
付

标
准

险
种

类
型

支
付

标
准

（
公

立
省

）
支

付
标

准
（

公
立
市
）

支
付
标
准

（
公
立
县
）

支
付
标
准

（
公
立
乡
）

支
付
标
准

（
市
级
县
）

支
付
标

准
（
非
公

立
省
）

支
付

标
准

（
非

公
立

市
）

支
付

标
准

（
非

公
立

县
）

支
付

标
准

（
非

公
立

乡
）

城
镇

职
工

4
6
6
.
5

4
4
4
.
8
5

4
4
1
.
5

3
5
3
.
2

4
6
6
.
5

4
6
6
.
5

4
4
4
.
8
5

3
9
8
.
2

3
1
8
.
5
6

城
乡

居
民

4
3
8

4
1
9
.
2

4
1
3

3
3
0
.
4

4
3
8

4
3
8

4
1
9
.
2

3
7
5
.
4

3
0
0
.
3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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